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用藥指導單張／頁碼：1 

本單張不包含此藥所有的資料，若您仍有其他相關問題，請撥打各院區藥物諮詢專線或本院客服 02-2555-3000 

(資料來源：仿單、Micromedex 及廠商資料)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藥劑科關心您 

          
 
 
 
 
 藥品商品名及含量 

可立安膠囊 25 毫克/膠囊 (Colian) 

 藥品作用 
本藥為一種三環類抗憂鬱藥(TCAs)，可緩解憂鬱症及焦慮
症狀，本藥尚有其他臨床用途，請詢問您的醫師或藥師。 

 服用方式 
1. 通常每日 1-3 次，每次 1-2 粒，服藥劑量及時間可能會
隨病症有所調整，請遵照醫師指示。 

2. 請依照醫師指示服藥，不可自行調整劑量或增加服藥次
數。若不慎忘記服藥，請立即補服，但若已接近下一次
服藥時間，在下次用藥時間服藥即可，不可為了補吃而
服用雙倍劑量。 

 注意事項  
1. 請告訴醫師或藥師是否有藥物過敏或是有其他疾病，特
別是青光眼、前列腺肥大、尿滯留、糖尿病或是肝腎功
能不良。 

2. 請告訴醫師或藥師您是否有在服用其他藥物，特別是抗
憂鬱藥如單胺氧化酶抑制劑(MAOIs)、其他三環類
(TCAs)。 

3. 本藥治療效果可能須規律服藥數周後才產生，若已長期
使用突然停藥可能有戒斷症狀，請與醫師討論減量停
藥。 

4. 本藥可能會讓人暈眩、嗜睡，在還沒確定對您有何影響
前，請勿開車或操作危險機械，酒精可能加重副作用，
服藥期間請避免飲酒。 

5. 常見副作用可能有頭暈、口乾、視力模糊、便祕、排尿
困難、嗜睡、皮疹、消化不良、噁心、腹瀉，但一般都
不嚴重，若症狀惡化且無法忍受請回診。  

藥物成分 劑型 櫃號 

Doxepin HCl 口服藥  
版本：TPE202309／檔號：202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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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有下列症狀，請立刻就醫：心悸、低血壓、寒顫、
不明原因發燒、抽蓄、紫斑或出血、自殺意念、嚴重過
敏。                                                                                                                                                                                                                                                                                                                                                                                                                                                                                                                                                                                                                                                                                                                                                                                                                                                                                                                                                                    

7. 懷孕等級 C，女性計畫懷孕或已懷孕請告知您的醫師，
本藥分泌到母乳的量不明，有需要哺乳請事先諮詢醫師
或藥師。 

8. 孩童給藥之安全性尚未確立，故不建議對 12 歲以下孩
童給藥。 


